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相关议案 

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公司全体独立董事承诺独立履行职责，

未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与公司及其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利害

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影响，并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相关议案进行

了认真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了相关会议资料，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向北京银行申请买方信贷额度并为该额度提供担保的独立意

见 

为满足公司经营及发展的需要，保障经营资金需求，公司拟向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买方信贷额度人民币伍亿元整(￥500,000,000.00 元)，专

项用于借款人向公司购买其医疗设备、医疗系统工程及相关服务。将由公司提供

贷款余额 15%的保证金，并由公司提供人民币壹亿元(￥100,000,000.00 元)最最

终损失保证担保，公司大股东梁桂秋先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买方信贷业务拟担保对象为财务状况良好及符

合北京银行固定资产贷款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的公立医院，公司已将上述担保风险

控制在最低水平，对公司的财产状况、经营成果无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上述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二、关于公司向兴业银行申请买方信贷额度并为该额度提供担保的独立意

见 

为满足公司经营及发展的需要，保障经营资金需求，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申请买方信贷额度人民币叁亿元整(￥300,000,000.00元），

专项用于借款人向公司采购设备及相关服务。将由公司提供无条件回购责任，并



存入不低于放款金额15%的保证金，当公司承担的“无条件回购责任”一旦未履

行，即自动转化为“连带保证责任”，连带保证责任的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贰

亿元整(￥200,000,000.00元），公司大股东梁桂秋先生承担个人无限连带责任

保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拟担保对象为经公司审核并书面推荐给授信方

的下游客户，且公司实际控制人梁桂秋先生对本次申请的买方信贷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已将上述担保风险控制在最低水平，对公司的财产状况、经

营成果无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的情况，上述担保事

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会对

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以下为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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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建国                   陈思平                    虞熙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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